
行 政 诉 讼 证 据 问 题 新 探

董 妹

证据问题是诉讼的基本间题之一
,

行政诉讼证据由于行政诉讼性质的特殊性
,

决定了其具

有自身的特点
,

但人们在研究和探讨行政诉讼证据问题时
,

似乎有被告负举证责任倾向
,

本文

试图就行政诉讼证据问题作些展开性研究和探讨
,

旨在抛砖引玉
。

一 行政诉讼证据特点与行政诉讼证据运用特
.

点之 区别

行政诉讼证据特点是指由具体行政行为决定的
,

在行政诉讼中表现出来的
,

反映被诉具体

行政行为合法性问题的证据属性
。

行政诉讼证据的特点
,

表现为
:
( D 证明对象的特殊性

。

行政

诉讼证据的证明对象和 内容一般仅限于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问题
,

所有证据都围绕着具体

行政行为的是否合法而进行
。

( 2) 证明条件的特殊性
。

行政诉讼中所采用的证据是以该证据在

具体行政行为作出之前已被采用为前提条件的
,

是依据性的证据
,

它在进入诉讼阶段之前已被

作为证据所使用
。

( 3) 证明作用的特殊性
。

在具体行政行为作出时未采用过的证据只能用来证

明具体行政行为的违法性
,

而不能用来证明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
,

这是行政诉讼证据的单向

性
,

也是证明作用的特殊性
。

( 4) 证据范围的特殊性
。

行政诉讼的证据范围不仅包括一般的事

实
,

而且包括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
。

行政机关提供的规范性文件有三类
:

一

类是作为法院审理依据的法律和法规
,

另一类是作为法院参照的规章
,

再一类是规章以下的其

它规范性文件
。

法律和法规是人民法院审理案件的依据
,

不属证据范围
。

规章需接受人民法院

的审查
,

如果规章符合法律法规
,

人民法院予以参照
,

否则不予参照
。

规章在这种情况下具有准

证据的性质
。

规章以下的规范性文件
,

人民法院则将其作为证据予以对待
。

它与事实证据所不

同的是审查标准不同
,

事实证据以是否和案件有关联
,

是否客观存在为标准
,

而规范性文件则

是以其是否合法为标准
。

行政诉讼证据运用特点是指由行政诉讼证据特点所决定的
,

在行政诉讼中运用证据时表

现出来的
,

反映行政诉讼证据使用规则的属性
。

行政诉讼证据运用特点表现在三个方面
:
( 1) 被

诉讲中作为被丢丽石政瓦哭禾
.

能奉出作

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
,

则意味着它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证据不足
,

因而要承担败诉的责

任
。

(2 )对被告及其诉讼代理人调查收集证据权力的限制
。

这也是由行政诉讼证据证明条件和

证据作用的特殊性决定的
。

行政诉讼证据的证明条件和特点表明
,

具体行政行为的作出应该是

建立在具有充分证据的基础之上
,

如果允许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
,

在由于具体行政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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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引起诉讼之后再进行调查收集证据的工作
,

这就有可能产生
“

先裁决
,

后取证
”

的情况
,

也有

可能产 生违法收集调查证据的情况
,

使一些本来违法
、

缺乏证据的行政行为
,

经过诉讼阶段调

查收集证据的修饰
,

以合法
、

证据充分的面 目出现
。

行政诉讼证据证明作用的特殊性也表明
,

在

诉讼过程中
,

行政机关即使收集调查到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的证据
,

也会 由于在作出具体行政

行为时并未依据这一证据而失去证明力
。

( 3) 人民法院无需全面收集和调查证据
。

这是由行政

诉讼证据证明对象和证明条件的特殊性所决定的
,

也是被告负举证责任的证据运用特点所派

生的
。

行政机关在作 出具体行政行为时必须有充分的证据
,

行政诉讼的证据仅就具体行政行为

的合法性问题加以证明
,

而且作出具体行政行 为的行政机关有向法院提供证据的义务
,

否则它

要承担败诉责任
。

人民法院的工作重点是审查和分析证据
。

只要行政机关不能提供主要证据

证明其所作的具体行政行为合法
,

即应径直判决其败诉
。

二
.

被告负有举证责任的范围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 32 条明确规定
: “

被告对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负有举证

责任
,

应该提供作出该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
。 ”
这就是说在行政诉讼中

,

被告举证责任的范围仅限于其所作的具体行政行为
。

被告对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
,

是指在行政诉讼中
,

被告应举出自己作出具体

行政行为时所依据的事实和规范性文件
,

以证实其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
,

否则就有可能承担

败诉责任
。

其含义有三
:
( 1) 被告要对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负举证责任

; ( 2) 被告举证责任的范

围限于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的问题
, ( 3) 在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以外的其它 问题上仍采取

“

谁主张
,

谁举证
”

的原则
。

在行政诉讼中
,

对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的举证责任只由被告承担
,

不

发生转移
;
这是因为

:

第一
,

被告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应该建立在充分可靠的证据基础之上
,

否

则具体行政行为就是违法的
。

第二
,

被告在证据的收集
、

鉴定
、

保存等方面的能力和条件比原告

优越得多
。

“

被告在行政诉讼 中负有举证责任
”

的说法是错误的
,

它是指在行政诉讼中无论与具体行

政行为合法性有关无关的一切证据
,

都应由被告举证
,

否则被告就要承担败诉责任
。

如果仅仅

属于表述错误则可能使人引起误解
,

引起不良后果
。

如果属于理解错误
,

在实践中则是非常有

害的
,

可能导致某些当事人随意主张权力
,

影响另一方的权利
,

并给诉讼的顺利进行带来不便
。

三
.

“

谁主张
,

谁举证
”

在行政诉讼中的表现

丫
.

行政诉讼中
,

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问题应由被告负举证责任
,

法院一般也只是对被

告提供的证据进行审查
,

而无需主动全面地调查收集证据
,

这是行政诉讼证据运用的一般特

点
,

在某些特殊情况下或在有些 问题上
,

仍然需要法院全面调查收集证据
,

也仍然采用
“

谁主

张
,

谁举证
”

的原则
。

主要表现在下列几个方面
:

(一 )关于赔偿问题
。

赔偿问题在本质上属于民事法律关系
,

解决赔偿问题时自然应采取民

事诉讼的有关原则
。

在行政诉讼中涉及赔偿问题时
,

应由主张赔偿权利的一方对其主张的事实
列举证据加以证明

,

另一方需要针对对方提出的主张和根据进行答辩并提出反证
。

这时
,

对于

赔偿问题上的举证即不是被告负举证责任的范围
,

确认损害的存在与否以及损害的范围和程

度
,

应当是
“

谁主张
,

谁举证
” 。

(二 )关于行政机关否认曾经作出某一具体行政行为的问题
。

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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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

不制作
,

不送达决定书
,

当事人对具体行政行为不服向人民法院起诉
,

行政机关又否认作出

这一具体行政行为
。

在这种情况下行政机关不肯举证
,

且也不负举出自己未作出这一具体行政

行为证据的责任
,

当事人在调查收集证据时会受到很多限制
,

且所提供的证据的可靠程度也受

到一定影响
。

在这种情况下
,

人民法院即应该主动全面地收集和调查这一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存

在的证据
。

(三 )关于具体行政行为的适当性或合理性问题
。

涉及行政处罚是否显失公正有一个以什

么标准作参照的问题
,

也有一个公与不公的比较问题
,

诸如通常所说的畸轻畸重
,

同样情况
,

不

同对待
,

不同情况
,

同样对待
,

反复无常等表现
。

对这些表现进行 比较的证据 由谁来提供
,

是否

还是采取由被告负举证责任的原则
,

或者由原告提供证据 ?如果要求被告提供以往作出的同类

具体行政行为的情况供法院进行 比较
,

显然是要求被告提供与本案无关的证据
,

被告完全有理

由予以拒绝
。

如果原告仅以
“
处罚显失公正

”

为由提起变更之诉
,

由于他在收集和调查有关证据

时
,

很难得到积极配合
,

所以
,

只能提供某行政机关以往处理同类案件的一些情况或印象
。

在这

种情况下
,

有关具体行政行为是否显失公正的证据收集和调查问题
,

无疑只能由人民法院主动

全面地去收集和调查
。

因为法院既不能责令行政机关提供与本案无关的其他具体行政行为的

证据材料
,

也不能简单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

在司法实践中
,

原告以
“

处罚显失公正
”
为由提起变

更之诉的
,

一般发生在两种场合
:

一种是具体行政行为对基本相同的情况作出的处罚都在法定

幅度以 内
,

但对其他当事人处罚为轻
,

而对原告处罚为重
。

另一种是具体行政行为对基本相同

的情况作出的处罚
,

对部分当事人在法定幅度以内
,

对部分当事人在法定幅度以外
。

在第二种

场合又有两种情形
:

一是对原告的在法定幅度以内的处罚合法
,

而对其他当事人在法定幅度以

下违法减轻或免除处罚
。

二是对其他当事人在法定幅度以内处罚合法
,

而对原告在法定幅度以

上违法加重处罚
。

对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证据调查收集实际上只存在于第一种场合
,

因为只有

在这种场合才存在法定幅度以内的具体行政行为对原告与其他当事人处罚是否公正的比较问

题
。

在第二种场合第一种情形之下
,

人民法院只有判决维持原具体行政行为或裁定驳回原告诉

讼请求
,

对行政机关违法减轻或免除处罚的行为只能作出司法建议
;
在第二种情形之下

,

人民

法院可以直接判决撤销违法加重处罚的具体行政行为
。

因此
,

在第二种场合不存在由人民法院

主动全面调查收集行政机关具体行政行为显失公正的证据间题
。

四
.

“

在诉讼过程 中
,

被告 不得自行 向原告和证人收集证据
”
与

“
人民法院有权要求 当事人提供或者补充证据

”
的关 来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 33 条规定
: “
在诉讼过程中

,

被告不得 自行向原告和证人

收集证据
。 ”

第 34 条一款规定
: “
人 民法院有权要求当事人提供或者补充证据

。 ”

第 34 条 中的
“

当事人
”
无疑包括原告

、

被告和第三人
。

这就出现了第 33 条中
“

被告不得 自行向原告和证人收

集证据
”

与第 34 条中
,

人民法院有权要求当事人 (被告 )提供或者补充证据的关系问题
。

这里所

一- 一一一丝丝兰至丝通亚旦通止是如拙鳗和浏喋恻黝堪粤娜叫舞举洲贵耐解哄称一, ,

二是收集证据与提供和补充证据的关系
。

问题的实质在于区别究竟是第一个方面还是第二个

方面
。

对于这一问题有两种不同认识
:

一种意见认为第 33 条和第 34 条的区别在于第一个方

面
,

即认为在诉讼过程中被告不得 自行向原告和证人收集证据
,

但应人 民法院要求的
,

则可以

调查和收集证据
,

第 34 条只是一个例外规定
。

另一种意见认为第 33 条和第 34 条的区别在于

第二个方面
,

即对于被告而言
,

收集证据与提供和补充证据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

收集证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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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质上是指重新调查和收集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本不具备的证据
,

提供和补充证据则是向

法院提交在作具体行政行为时曾经所 依据的但诉讼中未向法院移送的证据
。

前者认为在行政

诉讼中被告不能重新调查收集证据是相对的
,

后者则认为在行政诉讼中被告不能重新调查收

集证据是绝对的
,

这完全是由于对这一关系的不同理解所产生的两种截然不同的认识
。

这两种

认识在司法实践中将会引起什么样的后果是可想而知的
。

那 么
,

根据行政行为与行政诉讼的属性和特点
,

或者根据 《行政诉讼法 》的立法精神
,

对于

《行政诉讼法 》第 33 条和 34 条之间的关系究竟应作何理解 ? 我们认为应作第二种理解
。

其理

由
:

第一
, “

先取证
、

后裁决
”
是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基本要求

,

这个要求既是程序上的要求
,

也是

实体上的要求
,

只有在证据充分可靠的前提下
,

具体行政行为才能合法
,

如果要求诉讼中被告

重新调查取证
,

本身就表明 已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证据不足
。

这种具体行政行为的先天不足也

并不因经法院或某个权威机关的认同或认可而消除
,

也并不存在经法院要求而重新调取的证

据即属合法
,

非经法院要求调取的证据即属违法的问题
。

因为法院的职责只是审查被告已作出

的具体行政行为
。

第二
,

具体行政行为证据是否充分可靠
,

是法院对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审查

的主要内容之一
。

证据充分可靠是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的基础
,

没有充分可靠的证据
,

具体行

政行为的合法性就无从谈起
。

法院审查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
,

也是审查已经作出的具体行政

行为是否合法
,

如果法院要求被告重新调查取证被告即可重新调查取证
,

且这种重新调查取证

也属合法的话
,

那么
,

一切没有建立在充分可靠证据的基础上所作的具体行政行为
,

都可以采

取
“

法院要求
”
这一主观决定客观的形式重新调查收集所谓证据而顺利通过合法性审查

。

在这

种情况下
,

合法性审查已经名存实亡
,

变得毫无意义了
。

第三
,

应法院要求被告重新调查收集证

据
,

所产生的后果是十分不利甚至是有害的
。

在调查收集的手段上
,

为了证明自己所作的具体

行政行为合法
,

行政机关的某些工作人员有可能借此机会采取弄虚作假
、

甚至刑 讯逼供收集证

据
,

为不法取证开了方便之 门
。

在调查收集的结果方面
,

即使取得了能够证明已作出的具体行

政行为合法的证据
,

也具有很大的偶然性
,

或纯属巧合
,

绝不能够证明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

所依据的证据是充分可靠的
,

因而它对于证明原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缺乏证明力
。

在调查收

集证据的运用上
,

如果由法院采纳重新调查收集来的证据
,

法院是无法代替行政机关运用新的

证据作出新的具体行政行 为的
。

否则就会混淆行政程序和诉讼程序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阶段
,

使具体行政行为出现反复性
,

多变性
。

《行政诉讼法 》第 33 条所使用的
“

收集证据
” 和第 34 条所使用的

“

提供或者补充证据
”

是两

个不同的概念
。

其一
,

对象不同
。

收集证据的对象
,

《行政诉讼法 》明确规定
,

是原告和证人
,

也

即向原告和证人收集才称为收集
;
提供和补充证据的对象是法院

,

也即向法院提供和补充证

据
。

其二
,

前提条件不同
。

收集证据的前提是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不具备该证据
,

在

诉讼阶段才进行的调查提取工作
;
提供或补充证据的前提是该证据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 已

作为证据被采纳
,

在行政诉讼阶段应向法院做提交证据的工作
。

其三
,

方式不同
。

收集证据的

方式是按照法律规定调查收集证据的方式进行
,

不得有违法收集证据的情形发生
;
提供和补充

证据的方式是未向法院提交的主要证据向法院提供
,

或者主要证据已经提交而将一些次要证

据向法院补充
,

提供和补充证据可以且一般也应主动作出
,

也可以应法院要求而作出
。

坚持在诉讼过程中被告应法院要求可以重新调查收集证据观点的人认为
,

在下列情况下

法院可以要求被告重新调查取证
:

即具体行政行为有瑕疵
; 原告在行政程序中未提出而在诉讼

程序中提出了反证或新问题
。

我们认为这不是构成被告可以在诉讼中重新调查收集证据的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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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

( 1)如果具体行政行为有瑕疵
,

只要主要证据充分
,

不影响具体行政行为整体合法性的
,

法

院即应判决维持
,

但应指出具体行政行为的瑕疵
,

或提出司法建议
。

(2 )如果原告能在诉讼中提

出反证或新问题
,

这本身已说明被告在行政程序中收集调查所得的证据欠全面
,

那么
,

法院的

判决只能是撤销具体行政行为
,

或者在判决中指出其瑕疵
。

如果在诉讼过程中
,

被告获得新的证据
,

需要对原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加以变更或撤销
,

根据《行政诉讼法 》第 51 条的规定精神是允许的
,

这种对原具体行政行为的变更或撤销属另外
一:个行政程序

,

所作的改变原具体行政行为的行为实质上也是一个新的具体行政行为
。

作为一

个新的行政程序和新的具体行政行为
,

当然行政机关有权调查和收集证据
,

而不存在法院要求

其调查收集证据的问题
。

由于被告改变或撤销了被诉的具体行政行为
,

原告申请撤诉时
,

法院

要先审查被改变的新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
,

在这种情况下
,

行政机关据以改变原具体行政

行为的新证据
,

法院当然要认为是改变后的新的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
。

经法院审查不准许原告

撤诉的或原告不申请撤诉的
,

法院应继续审查被诉的原具体行政行为
,

这时
,

被告新获得的据

以改变原具体行政行为的新证据
,

自然不能作为被诉的原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
。

五
.

法院要求 当事人提供或补 充证据的条件

《行政诉讼法 》第 34 条第一款规定
: “

人 民法院有权要求当事人提供或者补充证据
。 ”

法院

在什么情况下要求原告或被告提供和补充证据
,

应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加以确定
,

但法院对原

告和被告提供或补充证据的要求是不同的
。

(一 )法院要求原告提供和补充证据的情况

法院要求原告提供和补充证据一般有下列几种情况
:
( 1) 要求提供具体行政行为存在的证

据
。

一般来说
,

具体行政行为应采用书面形式
,

但也有违反程序规则采用了口 头形式的
,

例如罚

款没有处罚通知书
,

甚至不开收据
,

不开收据往往不仅是程序违法
,

内容也多有违法
。

如果没有

证据证明该行为的存在
,

实施这一行为的行政工作人员就有可能否认
,

如果原告举不出这一行

为存在的证据
,

法院也就可能因无法找到立案的证据
,

而不能决定立案受理
,

故有权要求原告

提供和补充具体行政行为存在的证据
,

否则
,

有可能导致法院裁定不予受理
。

(2 )要求原告提供

所主张事实的证据
,

如果原告举不出任何证据
,

人 民法院也可能裁定不予受理或驳 回起诉
。

( 3) 要求提供反驳被告答辩理 由的证据
。

当然原告提不出或不提出反证并不影响人民法院判决

撤销或变更具体行政行为
,

但原告如能提供有力的反驳证据
,

对于他的诉讼请求的成立和证明

具体行政行为的违法将产生重要甚至决定的作用
。

(4 )要求原告提供所主张赔偿权利的证据
。

原告请求行政机关赔偿的
,

人民法院有权要求原告举出证明损害事实的发生与存在
,

损害同具

体行政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
,

损害的程度
,

损害赔偿的依据等方面的证据
。

如果原告举不出有

关证据
,

他的主张就不能得到人民法院的支持或判决将无法满足他的赔偿请求
。

(二 )法院要求被告提供或补充证据的情况

即在行政程序中已经采用过的证据
,

而不是在诉讼阶段重新调查收集到的证据
。

一般来说
,

法

院要求被告提供或补充证据有下列几种情况
:
( )l 要求提供实施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

。

(2 )要求

提供不作为合法的证据
。

( 3) 要求提供适用法律
、

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证据
。

( 4) 要求提供

证明具体行政行为属于其职权范围的证据
。

( 5) 要求提供证明其他行政行为符合法定程序的证

据
。

与程序有关的证据主要包括记录
、

通知
、

送达
、

回执
、

签名等
。

( 6) 要求提供具体行政行为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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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违背法律宗旨的证据
。

具体行政行为背离法律目的和基本原则即为滥用职权
,

当有关当事人

或人民法院对具体行政行为的目的产生疑问时
,

人民法院即有权要求被告提供有关的证据
,

一

般包括无以权谋私的证据
,

无不相关因素影响的证据
,

无随心所欲
、

方式违法的证据
。

( 7) 要求

提供关于行政处罚合理的证据
。

六
.

行政复议程序中的调 查收集证据对行政诉讼程 序的 影响

关于行政复议阶段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或行政复议机关能否调查收集证据
,

《行

政复议条例 》并无规定
,

那么
,

《行政诉讼法 》第 33 条的规定对行政复议阶段行政机关的调查收

集证据是否具有影响力或间接约束力 ?在行政诉讼阶段法院是否能够以
“

先裁决
,

后取证
”

为理

由否定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或行政复议机关补充或调查收集的证据 ? 对于这个问题

作如下分析
:

(一 )
“

先取证
,

后裁决
”

是程序法上的一个基本原则
,

这个原则是存在决定意识规律的基本

要求
,

也是保证行政行为实体合法的基本程序要求
,

对于这一原则的执行不允许也不应该有任

何例外出现
,

当然在行政复议阶段也不能出现
“
先裁决后取证

”

的情况
。

(二 )无论行政复议阶段还是行政诉讼阶段都不能用重新调查收集的证据作为证明正在接

受审查的具体行政行为即原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的证据加以运用
,

这是
“

先取证
,

后裁

决
”

规则的必然要求
。

在行政复议阶段接受审查的具体行政行为就是行政机关原作出的具体行

政行为
,

在行政诉讼阶段接受审查的是被行政复议机关维持的原具体行政行为或被行政复议

机关改变后作出的新的具体行政行为
。 “

先取证
,

后裁决
”

规则导致的结果是
:

在行政复议阶段
,

作 出原具体行政行为的机关不能调查收集新证据
;
在行政诉讼阶段被行政复议机关维持的作

出原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
,

或改变了原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复议机关
,

均不能调查收集新

证据
。

否则
,

这种审查本身就 已变得毫无意义
。

(三 )行政复议机关在行政复议阶段调查收集证据是必要的
、

可行的
、

合法的
。

既然行政复

议机关对原具体行政行为是全面审查
,

既然行政复议机关对原具体行政行为可以变更
,

甚至撤

销
,

如果它还不能行使调查收集证据的权力
,

那么行政复议既谈不上全面审查
,

也有可能因无

法取证而失去变更或撤销的基础和依据
。

既然人民法院要审查行政复议机关改变原行政行为

之后新作 出的具体行政行为
,

那么
,

行政复议机关在行政复议阶段可以调查收集证据是毫无疑

问的
。

(四 )人民法院对行政复议机关在行政复议阶段调查收集证据应加以具体分析
。

在行政复

议阶段
,

行政复议机关调查收集新证据之后可能出现的后果有二
;

第一
,

原具体行政行为在证

据问题上有瑕疵
,

作出简单维持决定
;
第二

,

原具体行政行为主要证据不足
,

行政复议机关调查

收集到新证据
,

并依据这些证据作出改变决定
。

根据我国《行政诉讼法 》第 25 条第二款的规定
,

在第一种情况下
,

由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作被告
,

在第二种情况 下
,

由改变原具体行

政行为的行政复议机关作被告
。

这就是说在两种不同的情形之下
,

人民法院审查的对象是不同

的
:

前者
,

人民法院审查的是原具体行政行为
; 后者

,

人民法院审查的是行政机关的行政复议决

定
。

这样一来
,

问题就十分明显了
。

在第二种情形之下
,

行政复议机关对原具体行政行为经过

全面审查
,

在重新收集证据的基础上
,

对原具体行政行为进行了改变
,

实质上是作出了一个新

的具体行政行为
,

这是以新证据为基础进行裁决
,

因而仍然是先取证后裁决
,

在这里不存在先

裁决后取证的问题
。

在第一种情形之下
,

情况就不同了
,

这里有两个间题
:

一是行政复议的维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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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在形式上看来是对具体行政行为的肯定
,

但实际上则是否定
。

既然行政复议机关调查收集

到了新的证据
,

即说明原具体行政行为调查收集证据是不全面的
,

这是一个有瑕疵的具体行政

行为
。

行政复议机关简单予以维持不指出其瑕疵
,

是形式和 内容相矛盾的行政复决决定
。

二是

人民法院以作出原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为被告
,

只审查原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
,

行政复

议机关调查收集到的新证据不予采纳
,

它不能用作证明被诉的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

合法性的证据
,

否则即为先裁决后取证
。

(作者单位
:

珠 海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庭 )

资任编辑
:

刘翠胃

书 讯

《过失犯罪论》出版

中国政法大学侯国云撰著的《过失犯罪论 》将在 1 9 9 3 年 3 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

全书分绪论
、

总论
、

分论三部分
,

对过失犯罪的立法沿革
、

心理机制
、

客观表现
、

刑事责

任
、

疑难问题
、

特殊形态
、

共同过失以及一些具体过失犯罪
,

如交通肇事
、

重大责任事

故
、

玩忽职守等作了详尽的论述
。

本书具有较强的理论性和实践性
。

是新中国成立以

来第一本全面系统论述过失犯罪的理论专著
,

不仅适合于从事刑法理论研究和司法

实践的同志阅读
,

也适合于国家机关
、

厂矿企业
、

交通运输等部门职工阅读
。

该书订价

n
.

5 元 (含邮费 )
,

欲购此书者请按下列办法汇款
:

邮局汇款
:

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 41 号中国政法大学刑法教研室侯国云收
。

邮政编码
: 1 0 0 8 8

需要发票者请在汇款单上注明
。

联系电话
:

( 0 1 ) 4 9 1 2 2 2 8
一
2 0 3 5


